
 

資料文件  專責小組文件第 3 / 2 0 0 5 號  
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  

扶 貧 委 員 會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專 責 小 組  

“從 受 助 到 自 強 ”  —  
擬 議 的 地 區 試 驗 計 劃 “走 出 我 天 地 ”  —  補 充 資 料  

目的  

 在 扶 貧 委 員 會 九 月 十 二 日 的 會 議 上 ， 我 們 曾 向 委 員 簡 介 委 員 會 第

2 3 / 2 0 0 5 號 文 件 。 本 文 件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 進 一 步 闡 釋 擬 議 的 試 驗 計 劃 如 何

彌 補 現 有 服 務 的 不 足 ， 以 及 如 何 建 議 各 政 策 局 加 強 協 作 ， 提 供 一 連 串 援

助，以協助領取綜援的青少年重新就業，自力更生。  

現 時 為 失 業 青 少 年 所 提 供 援 助 的 性 質  

2 .  專責小組文件第 1 / 2 0 0 5 號1 載述各政策局現時為協助待業待學青少年2

而 設 的 各 項 計 劃 。 以 下 兩 個 主 要 計 劃 ， 在 協 助 失 業 青 少 年 重 新 就 業 方 面 卓

有成效 :  

 社 會 福 利 署 (社 署 )的 措 施 針 對 領 取 或 即 將 領 取 綜 援 的 青 少 年 ， 旨 在 協

助 他 們 脫 離 綜 援 網 及 重 新 就 業 。 當 中 ， 部 份 參 與 深 入 就 業 援 助 計 劃

的參加者更包括「準綜援受助人」。  

 勞 工 處 提 供 較 主 流 的 青 少 年 就 業 計 劃 ， 例 如 青 少 年 見 習 就 業 計 劃 (青
見計劃 )。  

3 .  此 外 ， 為 了 處 理 待 業 待 學 青 少 年 問 題 ， 教 育 統 籌 局 亦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成

立 了 青 少 年 持 續 發 展 及 就 業 相 關 培 訓 專 責 小 組 ， 管 理 「 青 少 年 發 展 及 培 育

基 金 」 以 資 助 與 待 業 待 學 青 少 年 就 業 相 關 培 訓 的 試 驗 計 劃 。 迄 今 ， 有 關 專

責小組資助了 15 個試驗計劃，受惠的青少年超過 4 ,600 人。  

 

                                                 
1  如欲參閱專責小組文件第 1/2005 號 “現有與跨代貧窮有關的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概述 ”，
請瀏覽扶貧委員會網頁。  

2  “待業待學青少年 ”通常指既非就業亦非在學的 15 至 24 歲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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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少 年 計 劃 內 激 勵 元 素 的 重 要 性  

4 .  鑑 於 青 少 年 計 劃 內 激 勵 元 素 的 重 要 性 ， 勞 工 處 已 在 其 青 少 年 職 前 綜

合 培 訓 「 展 翅 計 劃 」 中 的 單 元 A 訓 練 課 程 加 入 該 等 元 素 ， 包 括 激 勵 青 少

年 的 短 期 體 驗 計 劃 (通 常 為 期 兩 日 一 夜 )。 不 過 ， 與 主 流 青 少 年 就 業 計 劃 一

樣，青見計劃以一般青 少 年 為 對 象 。 同 樣 地 ， 雖 然 青 少 年 持 續 發 展 及 就 業

相 關 培 訓 專 責 小 組 資 助 的 8 個 試 驗 計 劃 ， 亦 包 含 一 些 體 驗 /歷 奇 的 訓 練 以

激 勵 待 業 待 學 青 少 年 自 我 提 升 ， 積 極 工 作 ， 但 它 們 並 非 針 對 協 助 領 取 綜 援

或準備領取綜援的青少年。  

5 .  社 署 現 時 為 協 助 綜 援 受 助 人 重 新 就 業 而 推 行 的 自 力 更 生 支 援 計 劃 ，

雖 然 一 般 都 設 有 輔 導 服 務 ， 但 卻 沒 有 針 對 領 取 綜 援 或 準 備 領 取 綜 援 青 少 年
3 的 需 要 ， 特 別 為 他 們 提 供 激 勵 訓 練 。 由 於 部 分 領 取 綜 援 的 青 少 年 自 發 性

低 ， 如 缺 乏 適 當 協 調 ， 青 見 計 劃 等 主 流 就 業 計 劃 便 可 能 照 顧 不 到 這 類 青 少

年的特別需要。  

6 .  有關各項就業相關計劃的性質概覽，載於附件A。附件B扼 述 各 項 措 施

的不同定位。  

彌 補 現 有 服 務 的 不 足  

7 .  截至二零零五年七月，共有 2  034 名 15 至 24 歲的青少年曾參加深入

就 業 援 助 計 劃 ， 其 中 704 人 仍 然 失 業 。 這 些 青 少 年 已 領 取 綜 援 平 均 達 5
年 ， 當 中 ， 有 三 成 人 是 從 未 就 業 ， 詳 情 請 參 閱 附 件 C。 如 我 們 對 這 些 未 能

透 過 現 行 計 劃 而 發 奮 向 上 的 青 少 年 不 加 理 會 ， 他 們 可 能 到 中 年 時 還 處 於 待

業 階 段 ， 難 以 為 兄 弟 姊 妹 以 至 將 來 的 子 女 樹 立 良 好 的 榜 樣 。 擬 議 的 試 驗 計

劃 旨 在 以 現 時 為 失 業 青 少 年 提 供 的 援 助 為 基 礎 ， 加 強 協 助 最 需 要 援 助 的 人

士 ， 即 那 些 長 期 領 取 綜 援 的 青 少 年 ， 而 社 署 現 時 推 行 的 計 劃 ， 包 括 自 力 更

生支援計劃或深入就業援助計劃，均未能令他們重新投入工作。  

8 .  擬議的試驗計劃包含兩個重要元素：  

( a )  專為長期領取綜援的青少年而設的新激勵計劃；以及  

( b )  加 強 與 現 有 其 他 就 業 援 助 的 配 合 ， 以 為 參 加 激 勵 計 劃 後 的 青 少

年提供協助。  

                                                 
3  個別推行深入就業援助計劃的非政府機構曾自行為青少年舉辦一些規模較小的特別計

劃。此外，社署亦剛剛開始舉辦一些試驗性質的社區工作計劃，當中至少有一項是專為青

少年而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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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為 青 少 年 而 設 的 新 激 勵 計 劃  

9 .  擬 議 試 驗 計 劃 的 目 的 ， 是 嘗 試 找 出 針 對 上 述 長 期 領 取 綜 援 的 青 少 年

最 為 適 切 的 激 勵 計 劃 。 擬 議 的 新 激 勵 計 劃 ， 將 會 參 照 本 地 其 他 已 推 行 的 激

勵 計 劃 ， 以 及 外 國 的 有 關 經 驗 。 鑑 於 長 期 領 取 綜 援 的 青 少 年 自 發 性 低 ， 我

們 建 議 開 始 時 嘗 試 推 行 具 體 驗 性 質 的 激 勵 計 劃 ， 並 提 供 密 集 式 的 紀 律 訓

練。我們會在會上向委員簡報有關計劃的詳情。  

加 強 與 現 有 其 他 就 業 計 劃 的 配 合  

10 .  為 使 長 期 領 取 綜 援 的 青 少 年 從 激 勵 計 劃 所 得 的 經 驗 能 有 助 他 們 就

業 ， 我 們 建 議 安 排 一 間 具 處 理 青 少 年 自 發 性 和 失 業 問 題 經 驗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處理 50 名 獲 選 參 與 試 驗 計 劃 的 青 少 年 的 跟 進 工 作 。 有 關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職

員將會與 50 名 參 加 者 一 同 參 與 有 關 激 勵 計 劃 的 初 期 和 後 期 活 動 ， 藉 此 協

助 有 關 職 員 安 排 稍 後 的 跟 進 工 作 ， 包 括 確 保 參 加 者 在 參 與 有 關 歷 奇 訓 練

後，能激發他們的工作動機，積極工作。  

11 .  社 署 、 勞 工 處 、 教 統 局 和 有 關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會 緊 密 合 作 ， 為 長 期 領

取 綜 援 的 青 少 年 提 供 一 連 串 援 助 ， 使 他 們 重 新 就 業 ， 自 力 更 生 。 我 們 會 視

乎試驗計劃的成效，研究應否和如何推展有關試驗計劃。  

徵 詢 意 見  

12 .  請委員考慮上述與委員會文件第 23 /2005 號所載的擬議地區試驗計劃

有關的補充資料。  

 

委員會秘書處  
二零零五年九月  

 



 

附件A 

政 府 所 推 行 的 就 業 相 關 計 劃 的 性 質

計劃  服務對象  主要目的  服務的性質  

社會福利署  
自力更生支援計劃，

包括積極就業支援，

社區工作及深入就業

援助計劃  

身體健全的失業綜援受助人1 (包
括青少年 )(15 至 24 歲領取綜援

的身體健全青少年人數：截至

二零零四年年底為 3 750 人 ) 

協 助 身 體 健

全 的 綜 援 受

助 人 重 新 就

業  

以綜援受助人為對象的就業援助

非 與 就 業 有 關 的 輔 導 ， 以 及 就 業 相 關 援

助：  

z 就業輔導 (包括積極提供就業選配 )；  

z 提供求職／軟性技巧訓練；以及  

z 提供就業後支援。  

z 透過社區工作建立工作習慣。  

個別的非政府機構亦推行深入就業援助計

劃。  

勞工處  
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  

學歷未達到大學學位程度的 15
至 24 歲失業青少年 (服務對象

人數：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至

八月介乎 15 至 24 歲的失業人

士約 57 000) 

為弱勢社 的青少年推行 S4 行

動計劃  

提 高 低 學 歷

青 少 年 的 就

業能力  

主流青少年就業計劃

(對象並非領取綜援的青少年，但曾參與

此計劃的領取綜援的青少年將會豁免參與

自力更生支援計劃。 ) 

見習就業及就業相關援助：  

z 就業輔導 (包括積極提供就業選配 )；  

z 提供求職／軟性技巧訓練；以及  

z 提供就業後支援。  

 

                                                 
1  深入就業援助計劃亦會為一部分 “準綜緩受助人 ”(即很有可能跌進綜援網的人士 )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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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服務對象  主要目的  服務的性質  

教育統籌局  
青少年持續發展及就

業相關培訓專責小組

推行的試驗計劃  

所有待業待學青少年  

(服務對象人數：截至二零零五

年五月至七月為 73 600 人 ) 

管 理 「 青 少

年 發 展 及 培

育 基 金 」 以

資 助 待 業 待

學 青 少 年 就

業 相 關 培 訓

的試驗計劃  

待業待學青少年的就業相關培訓計劃  
(對象並非領取綜援的青少年 ) 

在 15 個試驗計劃中有 8 個已包括激發待

業待學青少年自我提升和工作的元素。部

份計劃更包括體驗 /歷奇性質的訓練。  

 



 

 附件 B 

為 青 少 年 ( 1 5 至 24 歲 )提 供 的 就 業 相 關 援 助  

 

待 業 待 學 青 少 年 (截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五 月 至 七 月 為 7 3  6 0 0 人 )。 青

少 年 持 績 發 展 及 就 業 相 關 培 訓

專 責 小 組 正 試 行 多 項 就 業 相 關

培 訓 有 關 的 計 劃 。  
就 業 計 劃  

青 少 年 見 習 就 業 計 劃  

(對 象 ：  截 止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至 八

月 ， 約 5 7  0 0 0
名 低 學 歷 的 失

業 青 少 年 )  

領 取 綜 援 的 青 少 年  

截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年 底 為

3  7 5 0 人  

“走 出 我 天 地 ”試 驗 計 劃  

z 長 期 領 取 綜 援 的 青 少 年  
z 未 能 被 深 入 就 業 援 助 計 劃 ／ 自 力

更 生 支 援 計 劃 激 勵 重 新 投 入 工 作

的 青 少 年  

 

 

 

 

 

 

 

 

 

 

   



 

 

附 件 C
年 齡 1 5 - 2 4 歲 深 入 就 業 援 助 計 劃 參 加 者 的 就 業 情 況

 

2 0 0 3 年 1 0 月  -

2 0 0 4 年 9 月  

( 共 4 0  項 目 )  

2 0 0 4 年 1 0 月  -  

2 0 0 5 年 7 月  

( 共 7 0  項 目 )  

總 計  

( i )  綜 援 受 助 人  6 8 3  1 3 5 1  2 0 3 4  

( i )  準 綜 援 受 助 人  1 2 6  3 7 2  4 9 8  
年 齡 1 5 - 2 4 歲 參

加 者  ( a )  
總 計  8 0 9  1 7 2 3  2 5 3 2  

( i )  綜 援 受 助 人  4 5 1  8 7 9  1 3 3 0  

( i )  準 綜 援 受 助 人  9 3  2 2 0  3 1 3  
成 功 就 業 *  

( b ) = ( c ) + ( d )  
總 計  5 4 4  1 0 9 9  1 6 4 3  

( i )  綜 援 受 助 人  3 8 0  6 0 6  9 8 6  

( i )  準 綜 援 受 助 人  8 5  1 6 3  2 4 8  
獲 全 職 工 作 *  

( c  )  
總 計  4 6 5  7 6 9  1 2 3 4  

( i )  綜 援 受 助 人  7 1  2 7 3  3 4 4  

( i )  準 綜 援 受 助 人  8  5 7  6 5  
獲 兼 職 工 作 *  

( d )  
總 計  7 9  3 3 0  4 0 9  

( i )  綜 援 受 助 人  2 3 2  4 7 2  7 0 4  

( i )  準 綜 援 受 助 人  3 3  1 5 2  1 8 5  
未 能 成 功 就 業  

( e ) = ( a ) - ( b )  
總 計  2 6 5  6 2 4  8 8 9  

*  由 深 入 就 業 援 助 計 劃 營 辦 機 構 申 報  

未 能 成 功 就 業 的 參 加 者 （ 即 上 表 第 ( e ) ( i ) 項 ） 領 取 綜 援 年 期

領 取 綜 援 年 期  ( 計 算 至 2 0 0 5 年 7

月 )  

2 0 0 3 年 1 0 月  -  

2 0 0 4 年 9 月  

( 共 4 0  項 目 )  

2 0 0 4 年 1 0 月  -  

2 0 0 5 年 7 月    

( 共 7 0  項 目 )  

總 計  

少 於 一 年  6  7 7  8 3  

一 年 至 少 於 兩 年  5 6  5 5  1 1 1  

兩 年 至 少 於 五 年  7 1  1 2 7  1 9 8  

五 年 或 以 上  9 9  2 1 3  3 1 2  

總 計  2 3 2  4 7 2  7 0 4  

平 均 領 取 綜 援 年 期  5 . 1  5 . 2   5 . 2   

未 能 成 功 就 業 的 參 加 者 （ 即 上 表 第 ( e ) ( i ) 項 ） 領 取 綜 援 前 已 失 業 時 間 * *

失 業 時 間 * * *  

2 0 0 3 年 1 0 月  -

2 0 0 4 年 9 月  

( 共 4 0  項 目 )  

2 0 0 4 年 1 0 月  -  

2 0 0 5 年 7 月    

( 共 7 0  項 目 )  

總 計  

少 於 一 個 月  7 6  1 6 1  2 3 7  

一 個 月 至 少 於 六 個 月  4 6  6 9  1 1 5  

六 個 月 至 少 於 一 年  1 9  2 5  4 4  

一 年 至 少 於 兩 年  1 3  2 0  3 3  

兩 年 或 以 上  2 7  4 7  7 4  

從 未 就 業  5 1  1 3 0  1 8 1  

總 計  2 3 2  4 7 2  7 0 4  

* * 沒 有 準 綜 援 參 加 者 的 資 料     

* * *  根 據 參 加 者 在 登 記 ' 自 力 更 生 支 援 計 劃 ' 時 所 申 報 的 資 料  
 


